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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资产管理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资产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资产管理合同规定，于2024年04月29日复核了本报

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资产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计划资产，但不保证资产管理计

划一定盈利。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

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投资说明书（如有）等法律文件。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24年01月01日起至2024年03月31日止。  

                                        

§2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概况 

资产管理计划简称 兴银兴盛 20号 

资产管理计划代码 1P6065 

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 2023年 06月 26日 

报告期末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总额 76,465,864.90份 

资产管理人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4年 01月 01日-2024年 03月 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580,299.93 

2.本期利润 905,682.82 

3.期末资产净值 79,423,547.46 

4.期末份额净值 1.0387 

 

3.2 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本报告期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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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② 

过去三个月 1.41% 0.02% 

过去六个月 2.66% 0.02%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3.87% 0.03% 

注： 

（1）本资产管理计划起始运作日为 2023年 6月 26日； 

（2）本资产管理计划无业绩比较基准。 

§4 管理人履职报告 

4.1 投资经理简介 

姓名 
任本产品的投资经理期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孟辉 2023-06-26 - 
2020年 12月加入兴银基金，现任兴银基

金固收专户部投资经理。 

王然 2023-06-26 - 

2015年 5月加入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历任固收策略分析部信用研究员、

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兴银基金固收专户部

投资经理。 

 

4.2 报告期内宏观经济和投资策略 

4.2.1 报告期内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回顾一季度，债市受经济持续偏弱、地产城投融资需求下降导致的资产荒加剧、存款利率及 LPR

大幅下调、资金面平稳宽松等因素综合影响，债市整体偏强，各期限利差、评级利差、信用利差继

续压降，但行情走至 3 月，随着各利差已压至极低水平，资金价格难继续下台阶，超长特别国债发

行超预期公布，稳汇率诉求阶段提升，经济边际好转，债市转为震荡、信用利差略微走阔。组合在

报告期内整体维持中低久期，以绝对收益思路配置高等级可质押公司债，维持 1.4 倍左右杠杆获取

套息收益，杠杆部分配置搭配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后的优质资产及私募类债券资产获取较高静态收

益，并维持一部分协议回购保证产品流动性。 

    展望后市，虽然目前公布的 1-2 月份经济数据、工业企业利润和 3 月份 PMI 表现略超预期，短

期内刺激经济政策预期略有降温，但实际经济数据并没有反映基本面的整体扭转，因此债市收益率

上行风险不大，中长端利率或延续低位震荡走势。目前需要关注三个方向的变化，一是短期内关注

本月 PMI 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和出口链高频数据背离，后续可能会出现预期差；二是继续关注经济和

信贷高频数据，判断基本面实际变化；三是二季度是传统政府债供给高峰，需要关注利率债发行节

奏，从而形成对资金面和“三大工程”节奏的判断。组合将会继续关注高等级可质押公司债、搭配

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后的优质信用品种以及私募类绝对收益较高的信用品种，并将继续保持资产流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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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报告期内业绩表现 

    截至 2024年 03 月 31 日，兴银兴盛 20 号份额净值为 1.0387 元。报告期内，兴银兴盛 20号份

额净值增长率为 1.41%。 

 

4.3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按照法律法规关于公平交易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公司公平交易管

理制度，加强了对所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同向交易价差的分析，确保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

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和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计划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4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规

范，以及资产管理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约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计划资产，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资产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不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资产份额持有人利

益的行为。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

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302,112.16 0.38 

3 固定收益投资 87,980,038.94 110.77 

 其中：债券 87,980,038.94 110.77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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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75,096.16 0.47 

8 其他资产 1,346.19 0.00 

9 合计 88,658,593.45 111.63 

 

5.2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83,914,091.40 105.65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4,065,947.54 5.12 

6 企业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 - 

8 其他 - - 

9 合计 87,980,038.94 110.77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

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委托资产

净值比例

（％） 

1 032380965 23上饶城投 PPN003 100,000 10,269,838.80 12.93 

2 032380413 23唐山控股 PPN001 50,000 5,353,740.44 6.74 

3 250765 23邯建 03 50,000 5,333,939.73 6.72 

4 032280473 22宁乡国资 PPN001 50,000 5,259,420.77 6.62 

5 194953 22渭投 01 50,000 5,228,623.29 6.58 

 

5.4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明细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5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6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投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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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港股通投资

股票明细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9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信用风险缓

释凭证投资明细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5.10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信用风险缓

释合约投资明细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信用风险缓释合约。 

 

5.11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基金投资明

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数量 公允价值 
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 

1 000741 兴银货币 A 302,112.16 302,112.16 0.38 

 

5.12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

明细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5.1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

细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5.14 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股指期货投资情况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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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国债期货投资情况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投资。 

 

5.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2、资产管理人的管理费 

    （1）在通常情况下,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不包含业绩报酬）按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

值的 0.5%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本资产管理计划年管理费率（不包含业绩报酬）为 0.5% 

    H为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不包含业绩报酬） 

    E为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不包含业绩报酬）自计划成立日起, 每日计提, 按季支付。管理费（不

包含业绩报酬）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按照上述计算方式，于下一季度首日

起 3 个工作日内，计算并自托管账户自动扣划管理费（不包含业绩报酬），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

划拨指令。如遇托管账户资金余额不足的，托管人可待托管账户有资金时再划扣。费用自动划扣

后，托管人应向管理人告知管理费（不包含业绩报酬）支付金额及计算方式，管理人应进行核对，

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 

    （2）业绩报酬 

    业绩报酬即浮动管理费，本计划业绩报酬的计提日为份额退出日、收益分配权益登记日或计划

终止日。当计提日委托人的每笔份额在持有期间不同计提区间的年化收益率超过每次公告的业绩报

酬计提基准时，提取对应每段超额部分的 60%作为业绩报酬。分段计提的业绩报酬之和即为管理人

的业绩报酬。业绩报酬从退出金额、分红金额或者清算金额中扣除，并计入管理费。 

    业绩报酬的具体计算公式见合同业绩报酬章节及相关公告。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业绩报酬由资产管理人负责计算并复核。在本资产管理计划约定的业绩报酬

提取日起的 10个工作日内，由资产管理人向资产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因涉及注册登记数据，业

绩报酬由管理人负责计算并复核，托管人仅根据资产管理人指令从委托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资产管

理人。资产管理人业绩报酬收款账户同管理费收款账户一致。 

    3、资产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的 0.01%年费率计提。计

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本资产管理计划年托管费率为 0.01% 

    H为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E为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自计划成立日起, 每日计提, 按季支付。托管费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

对一致的财务数据，按照上述计算方式，于下一季度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计算并自托管账户自动

扣划托管费，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如遇托管账户资金余额不足的，托管人可待托管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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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有资金时再划扣。费用自动划扣后，托管人应向管理人告知托管费支付金额及计算方式，管理人

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 

    4、其他费用的支付 

    资产管理计划银行资金账户发生的银行结算费用等银行费用，由托管人直接从资金账户中扣

划，无须管理人出具指令。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期间投资所发生的交易手续费、印花税等有关证券交易税费，作为交易成本

直接扣除。 

    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与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的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等，由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根据管理人的

指令，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从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中支付，列入资产管理计划费用。 

§6 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注：本报告期未进行投资收益分配。 

 

§7 托管人履职报告 

7.1 报告期内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严格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规

范，以及资产管理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约定，诚信、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义务，不存在损害本资管计

划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7.2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资管计划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

说明 

    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资管合同的规定，对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资产净

值的计算、收益的计算、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复核和审查，未发现其存在任何损害

本资管计划委托人利益的行为；管理人在报告期内，严格遵守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严格按照资管合同的规定进行。 

 

7.3 托管人对本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托管人认真复核了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投资组合报告等内

容，认为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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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事项说明 

8.1 关联交易情况 

8.1.1 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8.1.2 一般关联交易事项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未发生一般关联交易。 

 

8.2 其他事项 

    无。 

§9 备查文件 

9.1 备查文件目录 

    1、兴银基金-兴盛 2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      

    2、兴银基金-兴盛 2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兴银基金-兴盛 2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说明书；      

    4、资产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5、资产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9.2 存放地点 

    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办公场所，并登载于资产管理人公司网站（www.hffunds.cn）。 

 

9.3 查阅方式 

    资产委托人可登录资产管理人互联网站查阅，或在营业时间内至资产管理人或资产托管人的办

公场所免费查阅。      

    资产委托人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拨打客服电话（40000-96326）咨询本资产管理人。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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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4 月 30 日 


